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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保障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顺利实施，根据个人所

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等相关税收法律、法规规定，现将部分修订

后的个人所得税申报表及其填表说明予以发布，并就有关事项公

告如下： 

一、为便于纳税人理解，省（区、市）税务局可以根据当地

情况，补充、修改申报表提示、说明信息。 

二、本公告自 2020年 1月 1日起施行。其中，纳税人在办

理 2019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填写免税收入时，暂

不附报《个人所得税减免税事项报告表》。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

发布个人所得税申报表的公告》（2013年第 21号）、《国家税

务总局关于发布生产经营所得及减免税事项有关个人所得税申报

表的公告》（2015年第 28号）、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修订个人

所得税申报表的公告》（2019年第 7号）附件 4以及附件 5中

的《个人所得税经营所得纳税申报表（A表）》同时废止。 

特此公告。 

附件：1.个人所得税年度自行纳税申报表（A 表）（简易版）

（问答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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